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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4908.htm 关于印发《滨州市促

进城乡劳动者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 滨政发〔2007〕62号 各

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

位,市属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中心、省驻滨各单位: 《滨州市

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暂行办法》已经2007年9月12日第79次市

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滨州市

人民政府 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滨州市促进城乡劳动者就

业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转移,帮助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切实解决好城乡零就

业家庭劳动者就业问题,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政府要

把就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负起促进城乡劳动者就

业的责任,强化督导、加强协调、完善措施、抓好落实。将净

增城乡劳动者就业岗位、落实就业政策、强化就业服务、加

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城乡劳动者就业等指标纳入政府工作考核

范围,建立全市推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及考核体系

。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职能,加

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宏观治理,规范用工秩序,全面实施劳动

合同制度,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各有关部门要

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推进城乡劳动者就业

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劳动者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和农村劳动力,重点帮助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尽快实现就业

。对全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发放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统一

印制的《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证》(持《再就业



优惠证》者除外),凭证享受有关就业扶持政策。 第四条 各类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要按照《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的规定到

登记注册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用工备案手续。 第五

条 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城乡劳动者就业治理信息网络平

台,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数据库和用工需求数据库,实行微机化动

态治理。 第六条 健全完善就业服务工作体系,形成市、县(区)

、乡(镇、办)、村(居、社区)四级就业服务工作网络。强化乡

镇政府就业工作职能,进一步推动乡(镇、办)劳动保障所建设,

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到位”,每个

村(居)配备一名兼职劳动保障员,每个社区配备23名专兼职协

理员。 第七条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加强“制度化、专

业化、社会化”建设,提高就业服务水平和质量,发挥促进就业

再就业的主导作用。通过开展“再就业援助月”、“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招聘周”、“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月”等活动,为城乡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八条 支

持鼓励城乡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对持《

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

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免收属于治理类、

登记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额

度一般把握在2万元左右,最高不超过3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

过2年。 第九条 引导激励企业更多吸纳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

者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各类用人单位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

新招用持《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证》的城镇零

就业家庭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在相应期限内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最长



不超过3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单位应为所招人员缴纳的养

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计算,个人应缴纳的部分仍由本人负担

。两项补贴之和按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40%的标准计算

。当年新招用持《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证》的

农村零就业家庭人员占新招用人员30%以上,签订1年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招用农村零就业家庭人员人

数,每人每年给予2000元定额补助,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第十

条 各级政府应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

者实现就业。 (一)公益性岗位安排持《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

庭劳动者优惠证》的城乡低保户劳动者、城镇劳动者与被征

地农民中的“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实际招用的人数,在相应期限内给予社会

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两项补贴之和按

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50%的标准计算,其中:社会保险补贴

标准按单位应为所招用人员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及工伤

四项社会保险费之和计算,个人应缴纳部分仍由本人负担。 (

二)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社区开发的工勤服务岗位腾岗安置

持《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证》的城乡低保户劳

动者、城镇劳动者和被征地农民中的“4050”等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的,按公益性岗位给予社保、岗位补贴。 (三)城乡低保

户劳动者、城镇劳动者和失地农民中的“4050”等就业困难

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工作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期限可相应

延长,原则上不超过两年。 第十一条 各级人力资源市场全面

向城乡劳动者开放,对持《滨州市城乡零就业家庭劳动者优惠

证》的人员,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提供政策法规咨询、

就业信息、职业指导、求职登记、职业介绍等方面的服务。



对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按照实际就业人

数120元人的标准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参加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并考试合格的,按《滨州市城乡劳动力就业培训暂行办法》及

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第十二条 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通过财

政预算安排、被征地农民就业安置等多渠道筹集就业资金。

同时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残疾人就业保障等措

施,整合部门资源,发挥整体效应。积极开展失业保险基金扩大

使用范围试点,在报经省主管部门同意后,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按

规定比例提取就业资金,支持城乡劳动者就业工作。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凡符合《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鲁政发〔2006〕3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就业工作的意见》(滨政发〔2006〕36

号)规定的就业扶持政策,从各级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按照《山东省就业资金治理暂行办法》(鲁财社〔2006〕5号)

及相关配套制度治理.凡属我市自行出台的就业扶持政策,各级

应结合自身财力状况,从统筹安排的就业援助资金中予以解决,

就业援助资金治理办法另行制定。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

各有关部门要对在推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集体和个人,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五条 上述

政策使用截止时间暂定到2008年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假如国

家对就业扶持政策进行改革,本办法规定政策相应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劳动者按上级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